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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107年度市政創新提案表 

編號：11 

 
項目 內容 

提案名稱 

(20字以內) 
提升提供駕駛人之交通違規案件送達作業效率 

摘要說明 

(約50字) 

建置提供駕駛人違規案件送達證書製作、登錄及比對之電腦程式，以提

升送達資料正確性及送達作業效率。 

提案內容 

(約6百～1

千5百字，

可 分 項

次、分段

落撰寫；

內容若參

考國內、

外案例、

書 籍 文

獻、網站

資料等，

應敘明引

用出處。) 

1.問題描述： 

目前提供駕駛人交通違規案件之送達證書製作、郵寄、登錄方式，均以

人工逐筆製作送達證書(Word 檔)，再將完成送達之送達證書進行掃描

後，以人工逐筆登錄至第3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(以下簡稱 M3系統)，不

僅費時費力，且常有無法準確查核郵局是否有將送達證書寄回裁決中心

情形，故導致部分案件超過裁決時效。為提升送達資料正確性及作業效

率，加速後續裁決作業，需以自動化電腦程式改善本項作業流程。 

2.具體創新作為： 

(1)提供製作送達證書程式：依法務部提供之送達證書範本，將原先直書

格式修改為橫書格式，建立成標準化送達證書格式。再以自行開發之

程式讀取提駕 Excel 檔資料，自動排版整批產出送達證書，並加印車

號、單號、公文文號條碼(如圖1)，此方式可減少送達證書以 Word 製

作排版錯誤。另送達證書之車、單條碼，於後續 M3影像管理系統進

行送達證書掃描時，可提供系統自動辨識及登錄資料，減少人工逐筆

輸入時間及提升作業效率。 

(2)提供自動註記送達及查核程式：因 M3系統未提供送達證書之郵局回

執情形查核程式，無法由 M3系統報表程式查詢整批回執情形。為達成

自動化作業，將使用條碼閱讀機及自行開發之程式，讀取回執送達證

書之公文條碼，並註記至原先提駕 Excel檔(如圖2)，此方式可減少人

工比對送達情形之作業時間，並可加速未達案件進行2次送達或進行公

示送達作業，有助於提升送達率，俾利後續裁決作業之執行。 

3.經費來源：無。 

4.預期效益：(例如：人力、物力、經費之節省或行政效能、經濟效益之

提升等，以量化為佳。) 

(1)改善人工登錄 M3系統送達作業流程，節省資料登錄及未完成送達案

件查核比對時間，每筆資料約可達1分鐘，每月約有1500筆提供駕駛

人資料，計每月可節省承辦人2~3個工作天。 

(2)提高資料正確率及送達率，使後續裁決人員可準確掌握裁決時效。 

5.可能的風險或限制：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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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參考資料出處：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1 程式自動產生送達證書結果 

圖2 程式註記送達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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